
联系电话
010-86423429

电子信箱
yanglj2023@126.com

周
刊

G O N G Y I
ZHOUKAN

公益诉讼检察

公
益

2023年 10月 12日

第 期

本刊策划 肖 荣

张国卫

编 辑 杨璐嘉

美 编 任梦媛

校 对 孙 瑶

●●●● ●●●●

103

《林业和草原标准化管理办法》修订印发
据新时代林草标准化工作要求，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近日修订印发新的 《林
业和草原标准化管理办法》，以深入贯彻
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家
标准化发展纲要》 精神。新办法共 6 章
32 条，在原办法有效条款的基础上，充
分考虑协调性、系统性、实用性，对办
法适用范围及标准管理、制定、实施监
督、奖惩等方面内容进行修订完善，突出
科学性和有效性。

打击整治破坏古树名木违法犯罪活动专项行动启动
近日，公安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
开展打击整治破坏古树名木违法犯罪活动

“春风 2023”专项行动。三部门要求，各
地要强化对古树名木资源丰富、保护管理
薄弱的重点地区及木材收购加工等下游产
业集中的重点区域巡查，完善破坏古树名
木违法犯罪相关信息库，充分运用大数
据、智能化手段，及时发现预警违法犯罪
行为；要保持对破坏古树名木违法犯罪活
动“零容忍”，集中优势警力，形成有力
震慑；要综合运用挂牌督办、提级侦办、
指定管辖、异地用警等措施，开展集中破
案攻坚，依法严惩犯罪组织者、经营者、
获利者，坚决打深打透打彻底；要加强松
材线虫病疫源管控，依法严厉打击涉松材
线虫病疫木违法犯罪行为，有效保护松科
古树名木。

湖南省首例环强险预赔款赔付
近日，在湖南省常德市生态环境局的

见证下，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常德中心支公司向湖南省某盐化有限责任
公司支付了该省首笔环境污染案件预赔款
30 万元。这是湖南省推行环强险试点以
来涉及生态损害赔偿的第一起赔案、第一
笔赔款。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是以从
事环境高风险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事业单
位或其他生产经营者因其污染环境、破坏
生态导致损害，依法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
为标的的强制性保险。自 2021 年试点以
来，湖南省按照“政府推动、市场运行、
源头防控、防赔结合”工作思路，逐步建
立政府引导、企业负责、社会化保障的环
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推进全省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助力深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

（整理：杨璐嘉 来源：中国绿色时
报、新华社、中国环境网）

在 江 苏 省 如 东 县 S221 省 道 沿
线，伫立着一座座塔高 80 米、叶片直
径 121 米的“大风车”。它们都有三片
叶片，联排列阵，迎风起舞，构成了海
天之间独特的风景线。

“上个月，有人来我家把所有窗
户都换成了双层隔音玻璃。现在，‘大
风车’就跟按了静音键似的，在屋里
基本听不到它发出的噪声了。”近日，
如东县检察院检察官与“益心为公”
志愿者来到该县某村回访风电机组
降噪工作情况时，一名坐在田垄上休
息的村民高兴地说。

回访结束后，一场风电机组噪声
污染防治行政公益诉讼听证会在如东
县检察院召开。会上，该县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和“益心为公”志愿者对相关
风电机组降噪工作进行评议，均对整
改结果表示认可。最终，如东县检察院
作出结案决定。至此，困扰村民的风电
机组噪声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今年 8 月，该案入选最高检发布
的“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监
督活动典型案例。

隐忧

“大风车”给村民生活带来困扰

地处南黄海畔的如东县，风能资
源丰富，拥有全国装机规模最大的海
上 风 电 场 ，装 机 规 模 约 占 江 苏 省
33%、全国 20.3%。自 2006 年全国首个
风电特许经营权项目在如东县落户
后，该县风电产业发展迅速，逐渐形
成规模集群。截至目前，当地新能源
发电量已突破 560 亿千瓦时，相当于
2560 万个普通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然 而 ，伴 随 着 新 业 态 的 迅 速 发
展，产生了一些新问题。2017 年，某风
能技术有限公司在 S221 省道沿线筹
建新风电场项目，要架设风力发电机
组 12 台，分布于如东县下辖两个镇。
村民老李的家，就在新风电场项目筹
建范围附近。

后来，老李告诉前来办案的检
察官：“当时，村里通知说要在附近
建设 5 台风电机组。这 5 台风电机组
的建设位置，离我家大概有 300 米
远。”除了老李家，还有 30 户村民
在附近居住。

这些高近百米的“大风车”多为
海上风电，偶有建在村居附近，也未
被曝出会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在风电

机组动工时，村民们对这些“大风车”
没有太多关注。然而，2022 年 9 月，这
5 台风电机组正式竣工投入运营后，
村民们感觉到“麻烦”来了。

5 台风电机组 24 小时不间断运
行，“嗡嗡嗡”的规律噪声成为了老李
和 邻 居 们 日 常 生 活 的 “ 背 景 音 ”。

“声音不是特别大，但它就在你耳边
不停响，像钻到脑子里似的。白天
忍 忍 也 就 算 了 ， 晚 上 这 声 音 更 明
显。”老李直言，在风电机组噪声的
影响下，自己和周边村民们的睡眠质
量受到很大影响。

村 民 们 通 过 拨 打 12345 政 务 服
务便民热线、12369 环境保护举报热
线等反映情况，属地镇政府及相关
部门也曾多次组织村民们与某风能
技术有限公司协商，却始终未能就
风电机组降噪、整改方案等问题达
成一致意见。

破题

不单用数据标准衡量噪声

今年 3 月，江苏省检察院启动噪
声治理专项行动。今年 4月初，如东县
检察院与该县生态环境部门共同成立
噪声治理工作专班，开展噪声治理专
项监督行动。在借助如东县域治理现
代化大数据中心智能平台梳理噪声案
件线索的过程中，该院发现前述噪声

污染持续时间长、群众反映强烈。
办案检察官立即带队前往涉案

某村进行走访，探查实际情况。经现
场检测噪声数据、听取周边群众意
见，检察官认为涉案风电机组运行
的 噪 声 已 经 干 扰 到 群 众 的 正 常 生
活，遂根据噪声污染防治法进行公
益诉讼立案。

此前，属地镇政府、村民和某
风能技术有限公司已经进行了多轮
协商，但迟迟无法解决问题，究竟
是何缘故？

办案检察官找到村民代表及风
能技术公司负责人分别了解问题症
结。原来，风电机组运行噪声测定较
为困难，不同风速、不同天气、不同时
段，都可能对检测结果造成影响。前
几轮协商过程中，双方也多次对现场
噪声进行检测，检测结果时而超标、
时而又在标准之内，多重不确定性使
检测结果难以让双方均信服。

为确保噪声强度检测结果的科
学性、准确性和可参考性，如东县检
察院协同生态环境部门共同开展现
场调查，先后选取不同风速的天气，
在风电机组周边、村民家中、村民劳
作的田地里设置多个检测点，分早、
中、晚等不同时段，对室内外的噪声
进行多点位检测、记录。

老李和他的邻居们对检测结果
始终抱有疑虑：“这些技术标准我们

看不懂，在大风天气下风机的噪音超
标没的说，但是风小的时候，这个声
音也对我们生活有影响，难道因为
检 测 的 数 值 没 有 超 标 ， 就 不 管 了
吗？”办案检察官一面安抚村民们的
情绪，一面在夜间实地体验风电机组
运行时的噪声。

“噪声污染防治法规定，干扰到
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就是
噪声污染。风电机组 24 小时不间断
发出低频的规律噪声，给周边居民
带来的精神困扰是客观存在、不容
忽视的。综合考虑历次检测结果及
周边村民的诉求，我们认为不能以单
纯的数据标准来衡量噪声，必须综合
考虑群众的切身感受。”在这一点上，
办案检察官与生态环境部门的负责
人达成共识。

经多轮次检测，最终确定，该
村 5 台风电机组日夜运行，噪声存
在超过国家排放标准的情况。在现
场调查基础上，如东县检察院会同
生态环境部门、属地镇政府、该村
村委会召开圆桌会议，深入了解风
电 机 组 噪 声 的 产 生 原 因 、 影 响 因
素 。 办 案 检 察 官 综 合 现 场 调 查 情
况、噪声检测报告等证据，证实某
风能技术有限公司未采取有效降噪
措施，风电机组产生的噪声超过国
家排放标准，干扰周边村民正常生
活，侵害社会公共利益。

降噪

短期+长效，齐抓共治

今年 5 月，如东县检察院向属地
镇政府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加强对
噪声污染的监管，督促相关企业采取
有效防控措施，减轻噪声污染，提高
辖区声环境质量。

收到检察建议后，属地镇政府积
极履职整改，督促某风能技术有限公
司尽快制定降噪方案。如东县检察院、
生态环境部门协助属地政府对该公司
负责人进行约谈，推动企业与村民达
成和解。经调解，该公司承诺，一方面
负责为风电机组周边27户村民安装双
层隔音玻璃，另一方面降低夜间风电
机组运行功率，即在每晚9时至次日清
晨6时，将所有风电机组运行功率降低
至 800千瓦以下，有效控制噪声输出，
保障村民安静休息。同时，该公司还制
定了长效降噪计划，通过对风机及叶
片采取技术改进、定期清洁润滑、安排
专技人员常驻等举措，最大限度维持
风电机组低噪运行。

今年 8 月，如东县检察院联合生
态环境部门对整改效果进行“回头
看”，按照不同检测条件在风电机组
周边的村民家中布置多个噪声检测
点，多次检测结果均显示符合国家排
放标准。

5台风电机组24小时不间断运行，“嗡嗡嗡”的规律噪声成了老李和邻居们日常生活的“背景音”。
风电机组噪声扰民，如何平衡新业态规范发展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之间的关系？

检察监督按下“大风车”静音键
□本报记者 卢志坚 通讯员 周雨濛 潘倩 季捷

□本报记者 肖俊林

公安机关在办理李某某等人涉
嫌非法填埋废硫膏污染环境案件时，
鉴于案情重大等原因，主动邀请检察
机关依法介入引导侦查，最后深挖出
一条以李某某为首的，从联系企业找

“货源”到运输、装卸、填埋的倾倒废
硫膏“黑色产业链”。令人吃惊的是，
此前，李某某因为伙同他人用盐酸浸
泡长石污染环境被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参与倾倒废硫膏“黑色产业链”时
他正在取保候审期间。

河北省井陉县检察院依法对李
某某等 19 人提起公诉，对其中 13 人
及两家涉案企业提起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今年 8月，法院依法以污染环境
罪判处李某某有期徒刑六年二个月，
并处罚金 20 万元，追缴违法所得 40
余万元；判处其他 18人有期徒刑五年
六个月至一年不等。同时，法院判令
李某某等人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对
非法填埋废硫膏的行为连带承担生
态损害赔偿金 995 万余元；判令李某
某等人对用盐酸浸泡长石污染环境
的行为连带承担生态损害赔偿金 68
万余元。一家被告企业在判决前自愿
缴纳生态修复费 1538万余元，另一家
被告企业因进入破产程序，尚未全部
承担生态损害赔偿责任。

李某某等 7 人不服一审判决，提
出上诉。近日，石家庄市中级法院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为了省钱竟然找人非法处
置废硫膏

废硫膏是煤炭脱硫后产生的废
渣，含有砷、氰化物、酚、萘等有毒物
质。能否依法依规处置废硫膏，关涉
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可持续发展。但
是，李某某等人竟然从中看到了“商
机”，帮助一些企业非法处置废硫膏。

“李某某等人非法填埋废硫膏污
染环境案中，从联系企业找‘货源’到
运输、装卸、填埋，形成了一条倾倒废
硫膏的‘黑色产业链’。”办案检察官
介绍说，郭某某、蔡某某作为中间人，
将山东某能源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
产生的废硫膏交由李某某、潘某某非
法处置。此外，李某某还自行联系其
他中间人，将其他企业的废硫膏运至

井陉县进行非法处理。
李某某交代：“2021 年 6 月初，一

朋友带着蔡某某、郭某某来井陉找
我，说他们手里有一批废硫膏。我动
心后，郭某某就通过微信将处置费用
按照每车 2400 元转给我。”

2021 年 6 月至 12 月，山东某能源
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为规避工业固
体废物处置支出，通过李某某、潘某
某等人，将 6700 余吨废硫膏运至井
陉县非法填埋。

令人吃惊的是，此前，李某某因涉
嫌其他污染环境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
侦查，参与倾倒废硫膏时正在取保候
审期间。原来，2020年4月，李某某伙同
张某某等人在井陉县注册成立了一家
公司，在未取得排污许可证的情况
下，租赁该县一旧牛场，通过用盐酸
浸泡长石等方式制作地板砖材料。同
年 4 月 27 日至 4 月 29 日，李某某等人
通过网上平台，先后从河北省赞皇县
某公司购买盐酸共 91.3 吨，注入挖好
的一个坑内浸泡长石。石家庄市生态
环境局井陉县分局曾经对该企业进行
处罚并要求立即进行整改，但是，李
某某等人未进行任何整改，且继续从
赞皇县某公司购买 59.87 吨盐酸，注
入坑内继续浸泡长石。之后，李某某
等人发现盐酸泄漏，也未采取任何补
救措施，最终造成地下水污染。

生态环境部门获悉此事后，会同
属地政府连夜采取了防止污染扩大
的紧急措施。处置污染期间，李某某
等人发现旧牛场对面河道内的截流
井水被污染，pH 值较低（即酸性较
高），竟然偷偷利用水泵，将截流井内
受污染的水直接排放到河道内，造成
污染进一步扩大。经鉴定，此污染事
件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达 68万余元。

推动县委、县政府召开协调会

“2022 年初，考虑到后案涉案人
员较多、涉及多个场地和多家企业、
涉案污染物重量较大等情况，公安机
关邀请我院依法介入引导侦查。”办
案检察官介绍说。

由于案情复杂重大，井陉县检察
院检察长提出要求：此案涉及跨区域
非法处置工业固体废物，一定要摸清
上下游底数、脉络及交易全过程，从
严从快打击。随后，该院派出检察官
与公安机关侦查人员沟通，一起赴现
场查看，就侦查方向、取证思路等进
行交流。

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后，办案
检察官严格审查涉案企业污染环境
的相关证据，重点从主观目的、各行
为人之间关系与作用、鉴定意见等方
面入手，提出对财产损失及造成的环
境损害进行评估鉴定、查清涉案人员
违法所得等 10 余项具体侦查意见。
同时，办案检察官在对全链条各环节
的参与人员进行分析研判后，对多次
参与填埋废硫膏的 2 名铲车司机进
行立案监督，建议公安机关对参与非
法处置的 3 名中间人进行追捕，确保
精准打击犯罪。

“2022 年 5 月，我院对李某某等
人及相关企业污染环境行为进行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立案，并依法履
行诉前公告程序。”办案检察官说。井
陉县检察院坚持公益诉讼检察与刑
事检察协同发力，公益诉讼检察官提
前介入案件办理，通过审查 28 册刑
事案卷梳理出问题 24 条，及时向公
安机关和环保部门进行了核实。

在办案检察官的办公桌上，记者
看到一张人物关系草图。“为厘清企
业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各中间人与倾
倒人之间的关系，我手绘了一张企业
—人物关系草图，并以此为基础制作
了以流出污染物企业为源头、以倾倒
地为终点的关系图 4 张，明确了每个
链条上企业及相关人员的关系和应
承担的连带责任。”

井陉县委、县政府也高度重视此
案，及时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召开了协
调会。会上，井陉县检察院依据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建议生态环境部
门与涉案上游企业开展生态损害赔
偿磋商，并就赔偿义务人的赔偿责
任、法律依据、案件事实、评估报告等
进行阐释。县委、县政府采纳了这一

建议，要求生态环境部门与涉案上游
企业进行磋商，防止出现“企业污染、
政府买单”的现象。

涉案上游企业缴纳生态损
害赔偿金1.03亿元

在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井陉县
分局与 10 家涉案上游企业就生态损
害赔偿开展磋商的过程中，井陉县检
察院积极参与，助力确定责任划分方
式等，推动石家庄市生态环境局井陉
县分局积极协调 10 家涉案企业主动
参与应急处置、与处置单位自愿协
商。最终，其中 8 家涉案企业自愿缴
纳了生态损害赔偿金近 1亿元。

令这些企业负责人难忘的是，磋
商过程中，有一家企业对其涉及的污
染物数量提出异议，检察官马上向其
调取了过磅单、付款凭证等书证，证
明公安机关确实多认定了 30 吨，据
此减少了该企业应承担的赔偿数额。

2022 年 12 月，井陉县检察院依
法对李某某等 13 人及另外两家涉案
上游企业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其中，因涉及其他刑事案件正被
异地关押的共同侵权人郭某某、蔡某
某，是该院为全面追偿生态损害赔偿
而追加起诉的。

今年 1 月 10 日、2 月 2 日、2 月 14
日，井陉县法院三次开庭审理此案。
庭审期间，郭某某、蔡某某及其辩护
人认为，井陉县法院对郭某某、蔡某
某无管辖权，评估报告不能作为认定
案件事实的根据，污染土不应被定性
为危废、应对污染土予以豁免管理，
处置费定价不合理。针对这些问题，
办案检察官做了大量工作。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相关规
定，人民检察院对破坏生态环境和资
源保护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犯罪
行为提起刑事公诉时，可以向人民法
院一并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由人
民法院同一审判组织审理。井陉县检
察院基于污染环境刑事案件，对共同

侵权人郭某某、蔡某某同案提起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符合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
定（试行）》相关规定，具有环境资源
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相关部门或者
其委托的机构，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形
成的事件调查报告、检验报告、评估
报告、监测数据等，经当事人质证并
符合证据标准的，可以作为认定案件
事实的根据。该案评估机构受生态环
境部门委托出具评估报告符合法律
规定，且该报告经过有相应资质的专
家进行论证评审并作出合理说明，符
合证据标准，合法有效，可以作为认
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附
录《危险废物豁免管理清单》的相关规
定，突发环境事件产生及其处理过程
中产生的 HW900-042-49 类危险废
物和其他需要按危险废物进行处置的
固体废物，以及事件现场遗留的其他
危险废物和废弃危险化学品，运输、
利用、处置按事发地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确定的处置方案进行，豁免内容为
不按危险废物进行管理。该名录中第
三条规定，列入本名录附录《危险废
物豁免管理清单》中的危险废物，在
所列的豁免环节，且满足相应的豁免
条件时，可以按照豁免内容的规定实
行豁免管理。涉案污染土并不符合这
些要求，不能予以豁免管理，按照危
险废物依法处置符合规定。该案处置
费单价是按焚烧处置方式进行价格
量化并经专家论证，符合实际情况。

今 年 4 月 17 日 ，经 充 分 释 法 说
理，被告企业之一、山东某能源公司
负责人主动表示，认识到公司行为对
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愿意承担危废
处置责任。在相关职能部门的监督
下，该公司就其涉及的污染物缴纳了
生态损害赔偿金 1538 万余元。至此，
除了一家企业在承担一小部分生态
损害赔偿金后进入破产程序、尚未赔
偿剩余部分外，其余 9 家涉案企业已
全部承担生态损害赔偿责任，共缴纳
生态损害赔偿金约 1.03亿元。

取保候审期间，又打起废硫膏的主意

今年 8 月，风电机组噪声污染防治行政公益诉讼听证会在江苏省如东县
检察院召开。

今年 4 月初，江苏省如东县检察院检察官与生态环境部门工作人员现场
检测噪声数据。


